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原 住 民 學 生 】 獎 助 學 金 申 請 說 明  

ㄧ、緣起: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院校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二、申請期間：110年 9月 22 日(星期三)至 110年 10月 13日(星期三)截止。 

             （每學期辦理乙次，逾期視同放棄） 

三、獎助學金項目: 獎學金、一般助學金、低收入戶助學金、中低收入戶助學金。 

獎助學金種類 核發金額 生活服務學習時數 

獎學金 每名每學期為二萬二千元 無 

一般助學金 每名每學期為一萬七千元 需生活服務學習48小時 

低收入戶助學金 每名每學期為二萬七千元 需生活服務學習48小時 

中低收入戶助學金 每名每學期為一萬七千元 需生活服務學習48小時 

   ※ 注意事項: 領有助學金學生應履行生活服務學習，其範圍及時間如下： 

   ■ 生活服務學習範圍：協助學校校務行政工作或部落服務。 

   ■ 生活服務學習時間：每學期生活服務學習時數為四十八小時。 

四、申請對象及資格： 

   ■ 本要點所稱原住民學生，係指就讀教育部核准立案之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者，但不包含延長修業

年限及就讀五專前三年、研究所及ROTC學生。 

   ■ 原住民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得申請獎學金。 

   ■ 原住民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者或設籍在蘭嶼鄉之雅美族學生，得申請一般助學

金。 

   ■ 原住民學生具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者，得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助學金。 

※本獎助學金以領取一項為限。但公費生或學雜費及食宿等費用由就讀學校全額負擔者，不得請領本

項獎助學金。 

五、申辦方式: 

線 上 申 請 (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大 專 校 院 獎 助 學 金 申 請 暨 核 發 ) 網 址 ：

https://cipgrant.fju.edu.tw/ 

六、應檢附資料： 

申請書(線上申請後列印申請書)需簽章完成(並留存印章)。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成績單(須附班級排名，請至註冊課務組蓋班級排名校對章) ，另大一新生上

學期申請則需檢附高中三年級上、下學期成績單。 

 

※上網申請過程有任何疑問，請逕洽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或洽(07)607-7809。校內分機 1308。 

◎備齊資料後請交至課外活動指導組(行 108)   謝謝合作! 


